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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大学信息学院文件 

院字﹝2022﹞5号 

 

 为规范云南大学云南省智能系统与计算重点实

验室（以下简称：重点实验室）的经费使用，简化各项经费

的使用和核算，从而进一步做好重点实验室的年度经费预算

和决算，增强重点实验室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凝聚力，特制订

本办法。 

 重点实验室经费来源主要包括重点实验室专项

经费拨款、依托单位配套经费、以重点实验室名义申报的各

类纵向和横向项目经费。 

 重点实验室经费开支范围包括由重点实验室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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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使用、与重点实验室项目任务直接相关的开放运行费、基

本科研业务费和仪器设备费。 

 开放运行费包括日常运行维护费和对外开放共

享费。日常运行维护费是指维持重点实验室正常运转、完成

日常工作任务发生的费用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水电气燃料

费、图书资料费、日常维修费、小型仪器设备购置改造费、

耗材费等。对外开放共享费是指重点实验室支持开放课题、

组织学术交流合作等发生的费用，包括对外开放共享过程中

发生的与工作直接相关的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

劳务费、访问学者经费等。 

 基本科研业务费是指重点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

中发生的费用，具体包括与研究工作直接相关的材料费、差

旅费、会议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专家

咨询费、劳务费等。 

 仪器设备费是指重点实验室按照科研工作需求

进行的仪器设备更新改造等发生的费用，包括直接为科学研

究工作服务的仪器设备购置，对尚有较好利用价值、直接服

务于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所进行功能扩展、技术升级，科研

配套设备和实验配套系统的维修改造等费用。 

 为了有计划、有目的地使用经费，重点实验室实

行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。无预算的经费，原则上不能开支。 

 使用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、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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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资产等应按照云南大学有关规定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，任

何人不得私自转让或据为己有。使用专项经费形成的大型科

学仪器设备、科学数据、自然科技资源等，按照规定开放共

享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。 

 对于违反规定使用经费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

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、重点实验室及云南大

学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 

 本管理办法由云南省智能系统与计算重点实验

室负责解释。本管理办法与云南大学相关财务规定发生冲突

时，执行云南大学相关规定。 

 

 

云南省智能系统与计算重点实验室 

（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代章） 

2022 年 6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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